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郭卫华

　　摘　要：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

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

道德规范，即“理”。 “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 “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

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 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
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 这一传统，为
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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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和“理”均为人性，二者在人的精神生命中

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成为人的精神力量源

泉。 对情理关系进行文明设计，成为中西方精神文

明之异的重要标识：西方文明形成以理为本的情理

二分传统，中国则侧重以情为本的情理融通，即中国

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并形成了与西方文明迥然

不同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在 Ｋａｎｔ 哲学，理
性至上而神圣；在中国传统，理性只是工具，人的生

存、生活、生命才是至上和神圣（它的前提又是整个

自然界的生存）， 从而人的情感才是根本或至

上。” ［１］１１３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情”
与“理”融通的中国化表达就是“通情达理”。 “通情

达理”既是中国人价值世界的生活化表达，也是中

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凝结，并蕴含着深

厚的伦理意境。

一、“情”据“理”而“通”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情”被赋予情实、情境、情

绪、情欲、情感等多种内涵。 “情”在被赋予多种含

义的基础上，还被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成为

“天—命—性—情—道—教”中的一环。 同时，在这

一本体论的逻辑中虽无 “理” 字，但在 “天—命—
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由“天道”向“人道”
的落实，无不彰显着情理融通的文明智慧。

从人性发生学的角度看，“情”的初义为人性接

物而感通生成欲望、情绪、好恶等自然之情，并在道

德哲学中凝炼为两种含义：反映人的生物性需求的

自然情欲以及物我感通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好恶之情

的情感义。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性
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礼记·乐

记》）在人性论角度，无论是自然情欲还是好恶之

情，都具有自然必然性，都属于人性，因此情欲与情

感同源并具有相通性。 当然，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的文化设计中，二者的地位和文化功能又截然

不同。 自然情欲成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规

约的对象，好恶之情经由理性提升而成为中国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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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道德哲学的精神动力。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首先肯定满足人的

自然情欲的客观合理性，并把自然情欲的满足作为

人的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前提。 即使儒家极为重视

“大体”对“小体”的超越、弘扬“舍生取义”的道德

精神，但在普遍意义上，仍始终坚持适当满足人的自

然情欲需求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本前提，如宋明理

学高扬“存天理，灭人欲”，反对的也只是过度的人

欲，并不否认满足自然情欲的客观必要性，甚至认为

满足人的合理欲望本身内含于“天理”之中。 道家

更是从天道自然的哲学高度重视对人的自然之情的

满足，乃至产生了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贵生”思
想。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受肯定自然之情价值取向

的影响，其佛法中“不杀生”“普渡众生”的理念也得

到凸显。 但是，人作为拥有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在
追求自然情欲的满足时，与物相感应，又产生好恶之

情。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 待物而后作，待悦而

后行，待行而后定。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 及其见于

外，则物取之也。” ［２］ 在这里，人的自然欲望虽然有

客观必然性，但在满足自然欲望需求的过程中又会

产生主体意志自由渗透其中的好恶之情。 “人之

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

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

也。”（《荀子·荣辱》）好恶之情因与物感通而产生，
具有自然性，但因交织着自由意志的好恶之情，其已

不同于本然的天然之性，而具有了人化的特征。 于

是，“性”接物感通产生的自然之情虽然具有客观必

然性，但是在物我感通中如何满足自然情欲便具有

了善恶意义，好恶之情也随之处于善恶的临界点：好
恶之情如果得到道德理性的引导就会成为扬善抑恶

的精神动力，反之则会激发恶，“人但得好善如好好

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３］ 。
于是，好恶之情因与自然情欲相通而具有自然

必然性，不可否认，不可抹杀；同时，因其交织了意志

自由，又成为“自然人”走向“道德人”的基础和逻辑

前提，正所谓“礼因人情”。 那么，好恶之情如何由

自然之“情”升华成为具有伦理普遍意义的道德之

“情”？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诉诸“通”的哲

学智慧。 “通”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内

涵具有丰富性和开放性。 “总体上讲，‘通’在中国

传统思想中有超过一百余种训诂方式，大体可归纳

为十一个方面：１．达、至；２．行；３．顺、畅；４．共、同、举；
５．开；６．连；７．深；８．知可；９．道；１０．卷；１１．辄。 按其内

容可归为‘变通’ ‘会通’ ‘贯通’ ‘感通’四个层次。

可见其内涵之丰富，外延之广泛。 ‘通’不仅是一个

哲学观念，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代

表一种高明的精神境界。” ［４］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

学传统正是基于“通”的哲学方法，化“通”的理性智

慧为 “通情” 的伦理道德智慧：在 “天—命—性—
情—道—教”的本体建构中，“情” 上通“天—命—
性”而具有了客观必然性和神圣性，下通“道—教”
的理性引导而取得了人化的形式，并交织着人的意

志自由。 由此，自然之情与“道—教”（道德理性）相
关联后，“情感”与“情欲”相区别开来，情欲因其生

物性而成为道德哲学的规约对象，“情感”因交织着

意志自由经道德理性引导而成为道德哲学发挥伦理

教化功能的精神动力。
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是：“情感”和“道—教”如何

关联？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文化逻辑就是

通过人伦秩序之“理”（“礼”）对血缘亲情进行文化

塑造，赋予血缘亲情以伦理本性成为“通情”的起

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当然，基于“天—命—性—情—道—教”本体意义上

的精神自由之追求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抱

负来看，血缘亲情虽然具有直接性和绝对性，但是

“情”的普遍形态如果仅仅囿于血缘亲情，就仍有其

局限性和道德风险。 “儒家在血亲主义架构中陷入

的上述伦理悖论，构成了它内在固有的一个最根本

最致命的深度悖论……说它最致命，则是因为始终

高调地以弘扬伦理道德为己任的儒家思潮，恰恰在

这个悖论中违背了‘不可坑人害人’的正义底线（亦
即孔子自己倡导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居然

公开赞美那些为了维系血缘亲情而不惜坑人害人的

道德邪恶行为。” ［５］由此，如何突破血缘亲情的局限

性，使千千万万囿于家庭的私情贯通为具有伦理普

遍意义上的“情”？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基

于物我、人我、天人之间的一体关联，诉诸推己及人

的情意感通，通过发挥忠恕之道的理性能力，以己之

情推扩至家人、国人、天下人之情。 通过“尽己之

理”与“推己之情”等“通”的哲学智慧，个体通过发

挥自身主体性自由使“己”之“情”在伦之“理”的秩

序安排中与他人之“情”相通，乃至与天地相通，于
是，“情”便具有了伦理普遍性。 “以我自爱之心而

为爱人之理，我与人同乎其情，则又同乎其道也。 人

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 由此思之，则吾之与人

相酬酢者，即人人各得之理，是即斯人大共之情，为
道之所见端者也。” ［６］ 与他人之“情”相通相合后，
个体便能从一己偏私的陷逆中挺拔出来，使彼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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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家、国、天下的伦理秩序中各安其分、各得其

所，最终打破物我、人我、天人之间的彼此隔绝，通过

自身道德之行与他人之好恶、情义相通相合，进而在

彼此的情意感通中达至心灵顺畅而无碍的精神自由

之境界。
总之，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基于人

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通情”在己之

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

则和道德规范，即情通则理得，以精神的方式凝结为

“天理”或“天道”。 由此，“情”也从自然之情的封

闭性据“理”而“通”，从而获得开放性，自然之情进

而升华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情。 关于中国这一情理

智慧，孟子以“经验变先验” （李泽厚语）的方式，通
过“不忍人之心”的情感体验进行了“通情”表达：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

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

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二、“理”由“情”而“达”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关于“情”的本体意

义建构中，“情”虽然被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但在人

类实际的道德生活中，“通情”最终的文明归宿是

“达理”，因为“通情”只是为个别性通向普遍性提供

了现实根据，“通情”本身还无法形成普遍有效的伦

理法则和道德原则，“通情”还需走向“达理”，从而

获得精神哲学意义。
在文字学意义上，“通”和“达”可以互训互证，

如《说文》辵部：“通，达也。 从辵，甬声。”但从通情

达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看，“通”和“达”又有相区别

的一面：“通情”更重于过程，侧重于言说人与物的

感通、人与人的情意感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当下

性；而“达”更侧重结果，在道德哲学意义上体现为

个体应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应达到的至善，具有

开放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如老庄所讲的“虚”、佛学

讲的“空”和理学家所求的“廓然大公”，都是主张破

除一己私欲和主观任意性，以开放的心态和超越现

实世界的意义追求，求得无私至善之通达。 因此，
“达理”既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又是一种伦理抱

负，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境界。 当然，基于“通情”与

“达理”的内在关系，“理”无“情”则不达。

第一，从道德的角度看，“达理”展现为个体的

德性修养。 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既有物质之维，也
有精神之维。 对于区别于动物的人的本质属性而

言，精神之维在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更具根本意

义。 因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人性前提

虽然奠基于人的自然之“情”，肯定自然情欲的满足

对于人之生命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其关注点为

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生活需求。 因此，“达理”
的首要道德目标便是“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
这种转化既关乎作为理性凝结的伦理准则的引导，
又关乎个体内在情感世界的价值追求。 从现实的形

态看，“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是在道德实践中

完成的。 而道德实践的发生既出于“我应该做”的

道德认知，也出于“我想做”的道德意愿。 “我应该

做”主要展现为理性的自觉意识，而“我想做”则融

合了意志和情感。 具体而言，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传统视域中，“自然人”向“道德人”转变的核心

要点就是自然之情（也即好恶之情）经由理性的引

导、教化升华为涵容理性和意志的道德情感，如儒家

的“仁”、道家的“慈”和佛家的“慈悲”都是“情”与
“理”互融又互渗。 在这种转化中，个体超越自然情

欲和主观任意性的束缚，呈现出以善为目的的与他

人、社会、天地的伦理互动的自我开放中，由此成就

了“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 “道德人”与“自
然人”的根本区别就是：前者拥有了理性、意志、情
感相互融摄而形成的道德品格，并在反复的道德实

践和道德修为中化为人的第二天性，习惯成自然，并
彰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 如儒家所言的“见父

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

隐”。 在这里，“见”展现的是对人伦之理的理性自

觉，“自然”包含着情感（爱亲之情和恻隐之心）的体

验和感受，凸显出情感由知到行的直接性，所以这里

的“知”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和认知，而是融

合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道德行为，在“知孝” “知悌”
“知恻隐”的道德实践中，人就超越了动物性而成为

“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的“道德人”。
第二，从伦理的角度看，“达理”体现为追求人

伦和谐的伦理能力。 在道德哲学意义上，“达理”不
仅体现为道德上的理性认知，还包含着付诸道德行

为的实践智慧。 对于“伦理优先”的中国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传统而言，“达理”价值目标便是“人伦本

于天伦”的伦理和谐。 那么，如何实现伦理和谐？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源于中国血缘文化，是
与中国传统社会由家及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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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伦理精神。 由此，在实现伦理和谐的这一价

值追求中，“达理”展现为一种以伦之理涵育的道德

之情为内在精神动力，并在践行伦理准则的反复磨

炼中形成的伦理能力。 这种伦理能力基于人的类本

性。 人作为类的生命存在，其意志自由的发挥主要

体现在如何处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 尽管人的意

志自由在抽象形态上与人的类本性相冲突，但在现

实性上，人的意志自由落实于实践中所产生的价值

和意义，主要展现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处理上。
这种外在关系从与人的生存发展最切近的关系逐步

外推而形成，既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乃至包括自然

界的整个宇宙在内。 因此，“达理”所体现的基本能

力就是维护家庭这一伦理共同体的伦理能力。 家庭

作为以血缘为本位的伦理共同体，其维系的主要力

量便是情感。 “血缘本位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情感的

重视，因为情感是家庭生活的绝对标准，血缘关系的

绝对逻辑，而家族血缘又是情感培养的母胎，这种双

向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系统

中的绝对意义。” ［７］当然，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不再是自然性的情感，
而是经由伦理的理性引导、意志自由参与其中的道

德情感，如孝和悌不仅仅是出于子对父、弟对兄的一

种自然亲情流露，而且成为涵容理性认知上的“应
当”和意志参与其中的“意欲”的情理或义理。 这种

基于家庭自然性的情理只是培养人的伦理能力的起

点。 人作为类的生命存在，其伦理能力不能仅局限

于家庭之内，而要突破家庭的局限，向外、向具有更

大普遍性的伦理共同体延展，即“治国” 和 “平天

下”。 伦理意义上的“治国”和“平天下”就是发挥道

德情感的超功利性和合同性，以“推己及人” “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伦理胸怀实

现“天下一家”的充满温情与平和的伦理抱负。
第三，从“道德”—“伦理”统一为“精神”的角

度看，“达理”为“致中和”的自由和谐境界。 伦理道

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主要是通过人追求善的行动

构建以自由与和谐为终极价值目标的生活世界，并
展示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所谓自由和谐，在个体层

面，意味着人人作为拥有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能够

超越自然情欲的束缚，进而实现个性的自由伸张；在
群体层面，意味着道德主体在与他人、社会、国家、世
界乃至自然宇宙的关系处理中能够“伦理地在一

起”，即在人与世界的共在共存中追求幸福美好生

活。 那么，以人之性情为基点的“达理”该如何实现

自由和谐的精神境界？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达

理”在经由“道”之“德”的性情锤炼和“伦”之“理”
的实践智慧引导后，其终极价值追求便是 “致中

和”。 何谓“中和”？ 《中庸》对此进行了明晰阐释：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从人的性情的角度看，“中”和“和”最直接的区别就

是“性情”之未发与已发的区别，但是“已发”是否

“皆中节”，则关涉到 “情” 的发育流行是否符合

“理”和“道”的理性要求，因此，源于“情”的“达理”
本身既是“理”引导“情”的过程，也是“情”之“达
理”（“皆中节”）的精神境界追求。 具体而言，人作

为情理交融的生命存在，其生存于世不仅需要主动

地建构理性秩序以获得彰显人的主体性自由的生命

情态，即“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同时，也需要遵

循以和谐为终极目标的情感逻辑，进而追求宇宙万

物各正其分、各得其位的美好生活，“致中和，天地

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 在道德哲学意义上，
“各正其分、各得其位”的美好生活就是“达理”，“达
理”既需要理性秩序（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礼”）
的约束引导，更需要和谐情感的精神支持。 “我们

伦理地在一起”的终极追求不仅是一种理性秩序，
更是一种情感逻辑。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中，“理”据“情”而“达”正是在“天地之大德曰生”
的生命情怀支持下追求与万物共生并育的自由和谐

境界，即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

能够彼此成就并在相互成就中获得各自顺从本性的

发展。

三、通情达理开启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通情达理所

展现的精神哲学逻辑是：“理”从“情”出，“情”据

“理”而“通”，“情” 通则 “理” 得，“理” 由 “情” 而

“达”，由此开辟了不同于西方情理二分的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传统。 这一传统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

路，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

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

中国智慧。 “中国哲学的旨归是提高人的精神境

界，传统伦理思想是以情理融通为特质的心灵境界。
在物欲泛滥、精神疲软、心灵失序、精神家园荒芜的

现代社会，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和优势对中国和世

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８］

第一，“克己”。 在中国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

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克己”具有两种内涵：
一是从人性论的角度对生物本能、自然情欲的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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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伦之“理”的心灵秩序建构把好恶之情提升

为向善之情。 在“克己”的情理结构中，“理”虽然源

于“情”，在以伦理道德的方式化解自然情欲、好恶

之情等“私欲”的基础上凝结而成，但对于个体道德

品质的形成而言，“理”居于主导地位。 同时，值得

注意的是，与西方理性主义相比，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的“克己”精神中“理”只是居于主导地位而不

是主宰地位。 因此，关于如何对待自然情欲，中西方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明理念：西方宗教型文化中，理
性居于对自然情欲的主宰地位，“信仰—情感”结构

不但与人的自然情欲无关，而且基于理性纯粹认知

的基础上，通过自然感性遭受折磨甚至牺牲而建立

对上帝的信仰与服从。 以理性绝对主宰自然情欲导

致的文化后果就是：低于上帝的信仰和服从以斩断

与此岸世界的一切情义关系为前提和代价，这种文

化模式在现代性中一旦遭遇到“上帝死了”的文化

挑战，如何对待自然情欲就成为西方文明之痛；中国

的情理精神则坚持“道始于情”，承认自然情欲的自

然必然性，以道德的方式适当满足自然情欲本身就

是“理”，并且理性化的向善之情正是从人的自然之

情中升华而来的。 “情理之所以为情理，就在于有

情斯有理，无情必无理；理从情出，情通理得。” ［９］由

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始

终如一地聚焦于人在此岸世界的生存、生活、生命

中，以构建有情的生命观，在“克己”的生命展现中

“理”源于情、引导“情”，却又最终融于“情”中。 同

时，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的“克己”精神不

仅展现为消极意义上的对自然情欲的克制和引导，
而且因涵容道德意志的“理”对自然之情的主导和

规范，在积极意义上还展现为由“克己”到“舍己”的
人性崇高和圣洁，如儒家的“舍生取义”，道家以“清
静为天下正”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生命智慧，佛家

以“治心”破除贪欲的出世情怀，都展现了人所具有

的崇高的道德力量。 这些道德力量在面临利与害的

重大冲突时，能够激励人类强化自己作为人的道德

义务和道德责任，渗入关切他人、社会利益的人道情

怀。 “个体离不开群体，每个社会群体为维持其生

存、延续都要对个体做出各种行为的规范和准则，有
时并要求个体做出各种牺牲包括牺牲生命，这就是

社会的伦理秩序。” ［１］１５６中国这一展现道德崇高性

的克己精神，对有效化解当代中国面临市场经济逐

利性、自利性等引发的精神危机具有重要的教化意

义和价值范导功能。
第二，“爱人”。 与“理”主导的“克己”精神相

比，“爱人”展现为以利他为本质的对他人和社会的

正面价值关切，“情”（确切地说是向善之情）居于主

导地位，是契合人的类本性的伦理精神形态。 还应

注意的是，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克
己”与“爱人”虽然表现出“理”与“情”的不同关联，
但二者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贯通的。 “克己”
由消极层面克制自身私欲向“舍己”的过度和升华，
在现实性上表现为对他人同情、关怀的“爱人”精

神。 二者在道德哲学意义上都体现着人性的崇高和

精神力量。 当然，二者在形式和侧重点上也有所不

同，并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伦

理与道德、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克己”致力于反求诸己，侧重于挺立个体的道德主

体性力量，有助于培育个体坚强的道德意志，以理性

凝聚的意志力量升华人的自然之情，为克服个体自

身道德冷漠、道德麻木而形成“爱人”精神提供了主

体条件；“爱人”精神则强化了人的类本性，凸显了

人在关系中的价值和意义，肯定了人作为人的内在

价值，世界中的每个人都应当被关爱和关心，人的尊

严是在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实现

的，人类种族的绵亘、延续更需要“爱人”的精神力

量，超越一己私欲，帮助人类克服一切生存和发展困

境。 在此种意义上，“爱人”在维系人与人之间情义

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克己”甚至“舍己”的理性

意志力量，“情”的精神凝聚力也进一步凸显。 “爱”
的情理融聚力量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尽管在中西方道

德哲学中属老生常谈，但从现代人类面临的时代挑

战看，这一精神在今天仍需要强调。 从传统农耕文

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信息化社会的变迁，个体自由、
个性伸张在现代民主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和实

现，但是人作为类本性的生命存在，个体始终处于与

家人、朋友、同事、同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倡导

个性独立、彰显个体权利的现代都市文明虽然对传

统熟人社会带来颠覆性冲击，但是人类会始终处于

人与人、人与社会极为紧密的关系网中。 而且与以

往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需要坚定的情义力量支撑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乐善好施、利人助人、尊
老爱幼等彰显“爱人”精神的道德规范在现代陌生

人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更为凸显。 中国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中儒家的仁爱精神、道家的慈爱精神、佛
家的慈悲情怀在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依然熠熠

生辉，并具有世界意义，就是源于“爱人”的情理融

聚力。
第三，“万物一体”。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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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基于“天—命—性—情—道—教”的本体建

构，“通情达理”中的“通”和“达”不仅意味着人与

人之间可以相通，使“我”能够成为“我们”，而且还

追求人与万物相通而融合为一体的极致境界，即
“万物一体”。 “万物一体”的境界追求既源于“克
己”和“爱人”，同时也是对“克己”和“爱人”的超

越，为“克己”和“爱人”内化为人稳定而持久的德性

品质提供着本体性根据。 之所以说“万物一体”源

于“克己”和“爱人”，是因为在“克己”与“爱人”的
道德实践中，个体既认识到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

（生命不可逆、人固有一死等有限性），同时作为有

精神的生命存在，个体也体悟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应

当超越有限而追求无限。 何为“无限”？ 中国情理

主义道德哲学的回答就是“万物一体”的境界追求，
并且这一境界追求是在情理融通的过程中不断地获

得现实性。 “情”据“理”而“通”的前提是万事万物

相通而不相同，这种“相通”意味着世间万物都处于

普遍联系之中。 如何把这种联系纳入人的主体在世

结构中，并且在这种在世结构中使人能够追求美好

生活？ 根据通情达理的精神逻辑，就是以“万物一

体”“民胞物与”的责任感使万物相通而成为“一

体”。 这种责任感的极致表现就是人在体悟到“万
物一体”时所产生的一种令人敬畏、仰望和崇拜的

激情和热情，这种激情和热情能够激励个体超越有

限追求无限，通过对“克己”和“爱人”的超越而仁爱

万物。 诚然，在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大肆流行的当今

时代，对自然宇宙的科学探索固然重要，人作为生物

性生命和精神性生命有机统一的生命存在，功利追

求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人还应当超越功利而追求

精神境界的提升。 “人生在世，既不能离开大地，又

总爱仰望上天；既要讲科学，以求获得自然物为我所

用的实际利益，又有根本不计较任何利害的对真善

美的追求（科学不仅有实用价值，其本身还有为真

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方面），甚至有至善、至
美、至真的纯真理想和目标的敬羡、向往和崇拜之

情；既有‘人之去禽兽也几希’的非神圣方面，又有

‘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人都有佛性’ 的神圣方

面。” ［１０］当今时代因缺乏对精神境界的文化认同，
在对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迷狂之下过于执着对人、
对世界的“主宰”，以至于战争、生态危机、科技异化

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挑战。 要应对这些

挑战，中国“万物一体”宇宙情怀所彰显的普遍意义

和实践智慧不失为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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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ｕｓ ｈａｓ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ｄｅｎｉａｌ，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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